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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安全會設置要點 

100.03.24 100 年度第 1 次(第 151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06.18 102 學年度生物安全委員會議通過 

111.01.20 110 學年度生物安全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生物安全有關工作，依行政

院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

第九條規定及行政院國科會「基因重組實驗守則」第七章第四節規定，

設置生物安全會(以下稱生安會)及生物安全主管，並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生安會任務如下： 

一、 審查本校須受管制之基因重組實驗及與生物實驗相關之研究計畫

案。 

二、 持有、保存、異動或使用第二級以上危險群微生物之感染性生物

材料之同意及督導。 

三、 使用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實驗室生物安全等級之審議。 

四、 感染性生物材料及實驗室生物安全缺失之內部稽核及改善督導。 

五、 生物安全訓練之指導。 

六、 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畫之審議。 

七、 生物安全意外事件之處理、調查及報告。 

八、 實驗室啟用或關閉之審議。 

九、 生物安全爭議問題之審議。 

十、 其他有關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事項之審議。 

 前項內部稽核每年至少辦理一次。 

第三條 生安會之組成成員如下: 

一、 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 

二、 執行秘書一人，由業務單位主管兼任。 

三、 生物安全主管一人，具備 3年（含）以上實驗室生物安全及生物保

全工作經驗，由實驗動物中心主任兼任。 

http://www.cdc.gov.tw/ct.asp?xItem=2740&ctNode=1604&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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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委員七至十二名，為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主管、實驗室或保存場所管

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或其他具備相關專業知識人員，由校長遴聘

本校教師擔任之。 

主任委員綜理一切生物安全業務，必要時得由執行秘書代為執行之。 

生安會委員任期為二年，無給職，得連任。 

第四條 生物安全主管之職責如下： 

一、 擔任設置單位生物安全、生物保全之對外事務聯繫窗口。  

二、 提供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諮詢。  

三、 審查實驗室、保存場所申請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

素之持有、使用、輸出入、保存或處分。  

四、 督導實驗室、保存場所工作人員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訓練。  

五、 辦理每年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內部稽核。  

六、 督導高防護實驗室人員之知能評核及生物風險管理系統運作。 

七、 督導實驗室、保存場所辦理之應變演習。  

八、 督導實驗室、保存場所設備保養及維修前之清潔消毒作業。  

九、 督導實驗室、保存場所發生感染性生物材料溢出或其他事故之除污

作業。  

十、 督導實驗室、保存場所之廢棄物處理。  

十一、 調查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異常或意外事件，

向生安會報告調查結果及改善建議。 

第五條 生安會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生安會開會時，得邀請校外相關專家學者出席。 

第六條 生安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通過始得決議。 

第七條 生安會之審議，係依據國科會制訂之「基因重組實驗守則」及疾管署制

訂之「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進行，並依計畫主持人填報之基因重

組實驗申請同意書或第二級以上感染性生物材料異動同意書等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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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進行查核(如附件一、二)，必要時得請計畫主持人提出書面報告說明。 

申請計畫之進行應經二位以上生安會委員審查同意，並由生物安全主管

決行。 

第八條  本要點經生物安全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